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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13年10月份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3年10月29日下午4時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北棟303會議室 

參、 主持人：縣長兼召集人周春米 

肆、 出列席人員：如附件簽到表                              紀錄：陳冠嘉  

伍、 會議結論： 

編號(1) 113年9月道路交通事故統計比較摘要分析 

一、 林委員佐鼎：簡報第4頁 A1累計事故，建議可比照第6

頁列出全國數據進行比較，以瞭解與全國之趨勢情形。 

二、 楊秘書長慶哲：高級救護隊、綠色通道請消防局、衛

生局持續加速辦理，秘書組持續管考列管。 

三、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各工作小組依建議及列管事

項持續辦理。 

編號(2) A1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 

一、 林委員佐鼎：針對第5案屏東市和生路一段與歸仁路口

案，A2事故歷史紀錄較多，建議相關單位確認事故型

態並研擬改善對策。 

二、 主席裁示：9月A1事故件雖下降，但仍超出防範值，就

肇因分析而言，目前仍為速度而造成死亡事故居多，

短期請再加強執法、科技執法等力度以抑制 A1發生，

請警察局將科技執法及 A1防制成效整合論述以新聞露

出，降低民眾對科技執法的民怨。 

編號(3) A1交通事故現場會勘工程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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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委員佐鼎：鹽埔鄉南華大橋鹽埔端，由兩混和車道

改為一快一慢之車道配置原則沒問題，但請將慢車道

路肩加寬。 

二、 南分局：鹽埔鄉南華大橋鹽埔端改善部分，本局將另

案辦理會勘，收集各單位意見後研擬改善方案，並提

報管考小組討論，後續再依管考小組決議進行改善。 

三、 主席裁示 

1. 第1案里港鄉高樹大橋載興端上橋處，請南分局潮州工

務段依113年10月23日管考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2. 第2案鹽埔南華大橋端，請南分局下週正式函文邀集相

關路權單位召會研商，並將改善方向提報管考小組。 

3. 自撞事故改善部分，請工程單位加強檢視相關設施設

置地點合宜性、增加自明性、移除路側障礙物等。 

編號(4) 專案報告-萬丹鄉易肇事地點改善重點 

一、 黃處長國維：元泰街/和平東路事故肇因主要為路口視

距不佳，而主要改善策略即為路口的攤販勸離，建議

由相關路權單位、警察局、萬丹鄉公所等單位組成一

個專案小組共同辦理。 

二、 主席裁示： 

1. 萬丹鄉易肇事地點改善請各單位依管考小組決議辦理

改善作業。 

2. 元泰街/和平東路路口，請萬丹鄉公所配合辦理，勸離

路口攤販，確保路口淨空及行車視距。 

編號(5) 專案報告-工程小組 

一、 程副隊長大維：目前桃園市設置的組合式減速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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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拆卸都非常快速，且對道路鋪面不會造成太多影響，

相較於混凝土減速墊相對便利；而減速平台應算是普

遍的交通工程設施，只是過去在屏東很少設置，建議

可透過記者會說明後續推動方向。 

二、 工務處：本處已針對可能對交通安全造成危害的路側

障礙物，包括電力設施電信路燈、路樹等完成初步清

查，並已正式公文將前述路側障礙物之座標提供予各

管理單位進行清查及改善作業，並要求於11月29日前

完成，後續將就執行成果彙整成簡報進行說明。 

三、 台電公司：本公司目前已著手針對與標線距離低於60

公分之電桿進行調整作業。 

四、 中華電信公司：本公司已陸續針對突出物進行改善。 

五、 林委員佐鼎 

1. 目前普設的視覺化減速標線分為平行四邊形及長方形

等兩種型式，甚至其他縣市將尾端拉長縮小設置，目

的均是讓道路標線發揮作用形成壓迫感，建議可針對

各種型式進一步研究分析其成效差異。 

2. 簡報第5頁進入市區車道寬度縮減為3公尺之示意圖建

議以屏東縣境內作為範例較為合適，另該圖街角設置

不符目前永續人行環境之街角外擴原則、使用為大樓

退縮或公共空間需再釐清、可能存在動線衝突等問題，

若作為實務參考應再確認。 

3. 簡報第7頁路口高差，應為減速平台，其設施設置位置

應於行穿線上游，且示意圖與範例不符，請規劃單位

再研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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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報第9頁799處行人易肇事路口，提醒相關施工中仍

應適度保留行人通行空間(東港鎮上方第一張照片施工

中行穿線中斷)。 

六、 賴委員文泰 

1. 無號誌路口的事故防範，建議可納入後續道安記者會

或媒體茶敘進行宣導。 

2. 楔型標線運用不同形狀設置，甚至是不同顏色，其導

速度管理的影響及效益為何，建議屏東縣政府可進一

步瞭解及研究。 

3. 組合式減速墊目前主要運用於桃園市，其高度似乎偏

高，民眾感受、對速度的影響、後方車輛是否有足夠

時間反應等問題，建議可進一步瞭解，並再研議高度

的合宜性。 

七、 黃處長國維：建議可將傳播處、警察局、工務處、南

分局等單位針對道安改善的最新措施，包含減速平台

等，透過媒體茶敘一次對媒體宣佈。 

八、 主席裁示 

1. 針對進入市區之道路縮減為3公尺、恆春新設減速平台

等新措施，請南分局、工務處及警察局等單位研議召

開聯合記者會進行統一的說明及宣導。 

2. 請工務處及相關路權單位，持續就建議事項強化路口

提示之工程作為，包含擴大街角、行穿線退縮、增設

楔型標線、反射鏡、左轉專用道，慢、停字標線、機

慢車停等區等。 

3. 楔型標線設置若超出法令規範部分應進一步檢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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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採較先進的作法，屬示範性之設施或作為，如減

速平台，應公告明確說明示範時間，且相關設置地點

請先盤點後，通盤檢視後再進行設置為宜。 

4. 針對市區道路寬度如何調整議題，請工務處邀請相關

路權單位(包含南分局、警察局、城鄉處、地政處等)召

議研商，相關人行空間、新設道路是否限縮形成路肩

或人行空間等議題請一併納入討論。 

5. 交通及道安議題媒體茶敘部分，請秘書組彙整警察局、

工務處等各工程小組針對道安改善的最新措施及作為，

內容應包含執行法規依據、執行內容及可能衍生之罰

則等。此外，無號誌路口事故的防範作為(如何停、讓；

停的定義為何)亦請列入宣導重點項目之一。 

6. 請工務處及城鄉處針對永續人行安全計畫部分進行協

商，釐清並明定分工原則及主政窗口；若無法達成共

識，再安排時間討論。 

7. 請工務處於12月管考小組會議就清除路側障礙物作業

提出執行成果說明；請台電公司及中華電信公司也一

併於12月管考小組會議就所屬路側障礙物之公設調整

進度及作為進行說明。 

編號(6) 臨時動議 

一、 黃處長國維 

1. 本縣 A1事故防制於9月已有初步成果，感謝警察局及

各單位的努力，而為因應交通部明年 A1防範值之控制

及未來可能必須至行政院進行道安策進報告，建議就

執法面進行超前佈置，請警察局先就114年度每個月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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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一個精準打擊目標或執法主題。 

2. 同時，為提昇道安強力防制 A1的手段，建議於上下午

尖峰時段增加義交的派遣，產生增加見警率之效益。 

二、 主席裁示 

1. 以上兩點建議，請納入管考小組會議討論，並於12月

道安會報具體說明114年道安更精進之規劃或執行方向。 

2. 請各單位於12月道安會議提報114年精進作為之說明簡

報，每單位以3分鐘為限。 

陸、 散會(下午5時57分)。 


